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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桃園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」業經本府於中華

民國103年11月3日以府法濟字第1030270431號令修正發布

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修正條文，請至本局幼兒教育科網頁（網址：http:/

/www.tyc.edu.tw/pes/）法令規章項下查詢。

二、本次修正重點提要如下：

(一)放寬幼兒園代辦費之活動費支用彈性，減輕幼兒參加幼

兒園辦理旅遊活動之負擔。（修正條文第三條）

(二)修正因故離園退費之計算方式。（修正條文第六條）

(三)修正退費日數標準，使請假退費及強制停課退費計算日

數一致。（修正條文第七條）

(四)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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